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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3年11月28日

（2023）浙0503民初2675号
沈根财：本院受理的原告赵志斌与被告沈根财的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
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沈根财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赵志斌货款106920元及相应
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计算：以货106920元为基数，自
2023年4月2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货款清
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2438元，财产保全费1070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诉讼费4068元，由被告沈根财负担。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2717号

陈荣根：本院受理的原告朱琪林与被告陈荣根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
后答疑告知书(陈荣根)、陈荣根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等。判决如下：被告陈荣根归还原告朱琪林借款
100000元，并支付相应的借款利息（以100000元为基
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4倍从2015年1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清偿。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52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诉讼费5112元，由被告陈荣根负担。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2764号

叶立勋、潘军杰、安吉莹胜贸易有限公司、德清环硕
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两山农林合作社联合社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3）浙0523民初27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破17号之二

因管理人按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对债务人安吉博特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所有财产已分配完结，并于
2023年11月13日向本院申请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
为，本院已裁定宣告安吉博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
产，并裁定认可债权人会议通过的安吉博特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执行方案，现管理人已按分配
执行方案进行了分配，其提请终结本案破产程序，符合法
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11
月22日裁定终结安吉博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23号之一

2023年6月25日，本院根据赵春霞的申请裁定受理
金华市创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
案已发生公告费等破产费用，债务人金华市创美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
认为金华市创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金华
市创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
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
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
11月24日裁定宣告金华市创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
并终结金华市创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87号

本院根据金一军的申请于2023年11月13日受
理金一军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3年11月
17日指定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金一军的债
权人应于2024年1月3日前，向金一军个人债务集中
清理管理人（通信地址：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1018号
环球商务大厦A座2楼，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电话：
13757993497）申报债权。本院已作出限制消费令，限
制金一军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
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高消费行
为。本院定于2024年1月11日上午9时40分在婺北
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金华市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该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979号

郑攀攀：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皓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被告郑攀攀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297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1.被告郑攀攀在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皓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偿
款56262.60元及利息损失14435.20元，合计70697.80
元；2.驳回原告金完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332元，由原告浙江皓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669.50
元，被告郑攀攀负担1662.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郑
攀攀负担。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567号

潘燕春：本院受理原告张丹红与被告潘燕春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民
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原告提出如下诉请：一、请求判
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210000元，利息3600元(以
160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1月1日计算至2023年12
月31日止的利息1600元；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23
年4月15日起计算到2023年12月14日止的利息2000
元。之后利息按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合计
213600元。二、被告承担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1月15日15时30分在浙江省
浦江县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462号

朱向丽：本院受理原告洪信毛与被告朱向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
和开庭传票。原告提出如下诉请：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元及利息63000元(以
1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从2018年4月29日暂计算
至2023年7月28日，以后另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
计1630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4年1月15日14时15分在浙江省浦江
县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961号

浦江县百和美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恒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与浦江县百和美纺织品有限
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不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29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由被告浦江县百和美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
原告浙江恒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布料印染加工款
253716元及利息（从2023年9月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二、由被告浦江县百和美纺织品有限
公司支付给原告浙江恒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律师
参加诉讼费用5000元；以上一、二项，合计258716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经过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12号

2022年3月28日，本院裁定受理东阳市红枫林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东阳市红枫
林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且债权人、债务人无重整、和解意向及方案。
现管理人请求宣告债务人破产，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
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3年11月22日裁定宣告东阳市红枫林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破产。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75号

本院于2023年11月17日裁定受理东阳市方泰
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国翔律师事
务所为管理人。东阳市方泰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
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
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
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东阳市方泰贸易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2月26日前向东阳市方泰贸易
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阳市人民路222号浙
江国翔律师事务所，联系方式：13566940396，金律师）
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本院定于2023年12月28日10时00分在东阳市
人民法院第21审判庭（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
民北路5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注：债权申报时须提
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
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
（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2525号

朱千户（住浙江省永嘉县沙头镇马田村岩坦路26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197310113699）：本院
受理原告朱排荣与被告朱千户、朱千武、浙江景悦建设有
限公司、沈买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84
民初25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3880号

郑康华（住浙江省临海市大田街道奋进西街119
号，公民身份号码：332621195810085815）：本院受
理原告胡明忠与被告郑康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由被告郑康华归还原告胡明忠借款本金1000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9年12月9日起按月利率1％
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
完毕。如被告郑康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郑康华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526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5237号

邢高尚：本院在审理原告永康市宏安建筑劳务有限
责任公司与被告永康市小成防水建材有限公司、邢高尚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开庭审理时间为2024年1月12日8时50分，开庭地
点为本院6号审判庭，由审判员马俊豪独任审理。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金华政法融媒体中心 项雅琦
通讯员 姜思晴

本报讯 日前，仲某、刘某来到金华市

金东区孝顺镇一家企业，自称是消防工作

人员来检查，但当企业负责人询问他们具

体来自消防哪个部门时，他们却支支吾吾

回答不出，还作罢离去。

企业负责人立即将这一情况报给了常

来走访的“365综合警务”低田站的村警。

依托部门联动机制，村警迅速向消防部门

核实了该情况，确定仲某、刘某有可疑后，

将线索报至孝顺派出所。派出所随即展开

侦查。

原来，仲某、刘某均就职于金华某消防

器材销售公司，为假借检查名义搞促销，他

们从网上购买了印有“消防”字样的肩章和

胸牌，以及蓝色“制服”、公文包等，摇身一

变成为了“消防教员”，“有模有样”地前往

各家企业开展“消防检查”和“安全指导”，

提出灭火器数量不够需要增配、消防设施

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借机向企业负责人

兜售灭火器。当天，派出所先后抓获仲某、

刘某，目前该两人均已被行政拘留。

孝顺辖区地处金东区与义乌市交界

处，辖区面积98平方公里，辖57个行政

村、1个居委会，常住人口5.4万人、流动人

口15万人，大小企业2000多家、规上企业

100多家，如此也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

今年以来，孝顺镇始终坚持“抓前端、

治未病”理念，结合辖区区位特点、产业特

点等分片区成立3个“365综合警务”站

点。为打破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分散、部门

单打独斗、信息不共享等困局，孝顺镇整合

派出所、综合行政执法、交警、市场监管、乡

镇干部、村社干部等力量，并充分发动村

社、网格、孝顺救援队等群防群治优势，全

方位实时管理、全流程动态监控，切实实现

“群众吹哨，村警报到；村警吹哨，部门报

到”工作目标。3月试点以来已分流1466

起，均得到有效处置，占总警情的26.9%。

“365综合警务”站点依托“行政争议

数智解”数字化平台，推动矛盾化解关口前

置，形成“一窗受理、多元化解、事后防复”

工作闭环，真正做到让群众“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趟”，做好纠纷类非警务事项化解

的后半篇文章。今年以来，已化解矛盾纠

纷781件，涉及金额1298余万元。

针对非警务事项以劳资纠纷、邻里纠

纷、消费纠纷、家庭情感纠纷为主要事项，

孝顺镇持续放大以全国公安先进个人陈小

平、中国好人童开军为代表的“金牌调解

员”品牌效应，广泛吸纳“两代表一委员”、

律师、行业专家、老娘舅等社会力量参与，

努力提升调解质效。目前，已配备专职调

解员63名、特邀调解员75名，为非警务事

项化解提供有力的团队保障。

通讯员 林金泉

本报讯“我不是互殴，我是正当

防卫……”日前，岱山县检察院在办理

一起涉嫌寻衅滋事案时，涉案人员林

某叫冤。

当日凌晨，林某与朋友徐某、姚某

等人在酒吧包厢内饮酒，酒吧隔壁一

KTV经理王某推门而入，要求包厢内

所有人向他及他朋友敬酒吹瓶，徐某

因酒量不济仅意思了一下，王某很不

满，在别人的劝说下悻然离去。

王某回到KTV后，接到了姚某打

来的劝解电话。电话中，王某隐约听

到徐某等人对他的议论，顿时火冒三

丈，当即带上黄某等几个同事来到酒

吧。林某、徐某闻声走出包厢，被王某

等人用木棍、拳头等殴打倒地。林某

被多次打倒在地后，敲碎酒瓶进行主

动攻击，将黄某的面部划成轻伤。后

经鉴定，林某自身多处构成轻微伤。

查清事实后，检察院就“林某是否

构成正当防卫”组织召开检察官联席

会议，听取了公安承办民警及法制大

队意见。

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

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

见》中，明确了轻伤害案件中的故意伤

害和正当防卫的界限标准。对于过错

一方先动手且手段明显过激，或者一

方先动手，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

况下仍继续侵害，还击一方造成对方

伤害的，一般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

最终，检察机关认定林某为正当

防卫，公安机关解除了对林某取保候

审的决定，案件终止侦查。

近日，夜幕降临，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

分局中心区派出所社区民警李仁安带领

“万顺警物联队”，在万达广场、温州奥体中

心开展平安巡逻，并向沿街店铺及周边群

众开展防盗防骗宣传，守护辖区平安。

通讯员 王泽 摄

互殴还是正当防卫
检察召开联席会议“365综合警务”助企为民更高效

组队夜巡


